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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相当部分药品医院零售价达到出厂价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是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医院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不能将其仅仅归结为个别地方、个别医院的管理不善和工作失误，而必须从医疗体制上找根源。事实恰恰如此，正是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制度弊端导致了这种现象的长期普遍存在




 

 

暴利药价何时了

朱恒鹏

 

央视新闻频道5月16日播出的《暴利药价解密》节目以一个出厂价仅15.5元的药品最终在湖南湘雅二院以213元的高价零售的具体案例，再次将药价虚高问题揭示在观众面前，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当事方湘雅二院及湖南有关方面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面临着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然而客观事实是，药品在医院的零售价达到出厂价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现象在全国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医院业已长期普遍存在，和其他地区、其他医院相比，湖南、湘雅二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一位前中央领导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既然相当部分药品医院零售价达到出厂价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是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医院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不能将其仅仅归结为个别地方、个别医院的管理不善和工作失误，而必须从医疗体制上找根源。事实恰恰如此，正是现行医疗体制存在的制度弊端导致了这种现象的长期普遍存在。

一、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售环节的双向垄断地位。该节目中提供的一个关键信息揭示了这一问题的根源：那就是患者只能从医院购买，从药店买不到这种药品。很可惜，这一信息被节目编辑以及其他跟踪报道的媒体忽视了。一个零售价达到出厂价14倍的药品，药店为何没有销售？卖给医院的同时也卖给药店，药厂何乐而不为？这样一个药品即使以100元的价格零售也是暴利，药店何乐而不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医院不同意药厂卖给药店。目前公立医院控制了药品销售80%左右的市场份额（全国如此、各省市亦如此），为了保住这80%的市场份额，药厂不敢也不愿意得罪医院。因此，药厂不得不放弃药店那20%的市场。试想，药店是能够展开充分的价格竞争的，一个药品若能够在药店销售，高达13倍的批零加价根本不可能维持。

问题是，医院是如何获得药品零售环节的双向垄断地位的？根子出在长期形成并且已经积重难返的现行医疗体制弊端上：(1)医疗行业的高行政壁垒使得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获得了很强的行政垄断地位；(2)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定点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公立医院的的行政垄断地位；这两个原因使得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具有了很强的垄断地位，“看病难”正是由此而生。(3) 药品分类管理体制使得医院事实上控制了处方药零售业务，使得医院将其在诊疗服务方面的垄断地位延伸到了处方药零售业务上，由于医院垄断着处方权，只要它能够控制处方不外流，它事实上就垄断了处方药零售业务。由于处方药销售占国内整个药品零售额的80%左右，因此公立医院事实上控制了绝大多数药品零售业务，这使得国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成为药品市场上的双向垄断者：面对众多的药厂，医院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因为它控制着80%以上的终端市场，面对这样一个垄断买方，数量众多的医药工商企业基本没有讨价还价能力，只能满足医院的种种要求。而面对患者，医院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因为它控制着绝大多数处方药的开方权、销售权以及公费医疗与定点医保的资格，面对这样一个垄断卖方，患者更没有什么讨价还价能力，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基本也没有选择权，只能从医院买药。

医院在药品零售方面的垄断，完全是一种行政垄断。

如果不致力于根除公立医院在药品零售市场上的这种垄断地位，再多的行政管制也于事无补，除了导致各种千奇百怪的乱象外，药价虚高的问题无从解决。

根除公立医疗机构上述垄断地位的治本措施有：（1）切实放松医疗市场行政管制，使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进入，彻底打破公立医院一统医疗服务市场的局面。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是中央政府早已确立的政策，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取得明显效果，问题的根源在医疗行业的“管办不分”体制上，由于“管办不分”，作为公立医院领导部门的卫生管理部门无法客观中立行使行业监管职能，有意无意地对社会资本设置重重行政壁垒，使得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医疗行业，事实上维持了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不切实施行“管办分离”，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合理竞争的中央政策就无法得以切实落实。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公立医院门庭若市，老百姓看病难，另一方面每年数万名医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原因何在？

（2）大力发展连锁药店，赋予所有连锁药店和医院一样的销售处方药的资格，并且赋予所有连锁药店以医保定点资格。同时取消方圆600米之内只能开办一家药店的行政规定，试想，如果在步行20分钟的区域内有数家药店供患者选择，在医院买到的药品在药店也能买得到，高达13倍的药品加价怎么可能维持？“是药三分毒”是人人皆懂的道理，不用担心因为买药方便老百姓就会乱用药。对于药店可能会和患者勾结在一起套取医保资金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利用“连坐法”予以解决：任何一家门店被发现有这种行为，取消该连锁药店所有门店若干年医保定点资格。有此管制措施，连锁药店经营者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冒险。因此，不应该基于这种担心而大大减少医保定点药店的数量。同时，通过行政管制措施消除医院控制处方外流的各种措施，要求医院必须向患者提供纸质处方。

“医药分开”是十七大确定的医改方针，目前大面积推行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至少应该稳步推进，目前能够采取的措施是逐步取消社区卫生机构的门诊药房，尤其是政府新投资举办的社区医疗机构，不应该再浪费有限的财政资金兴办门诊药房，既然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使得社区医疗机构不能卖药盈利，取消其卖药业务就没有什么阻力，药品零售的任务交给社区药店就完全可以了。

二、15%的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导致了医院偏好购销高价药。加价率管制政策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在当时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并且全额财政供养的情况下，这个政策有其合理性。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政策已经没有任何合理性并且导致严重问题，试想某种疾病既可以用批发价只有5元的头孢曲松钠治愈，也可以用批发价高达90元的头孢曲松钠治愈，处方并销售前者医院只能赚取0.75元，而处方后者医院可以赚取13.5元，后者收益高达前者18倍，医院及其医生显然倾向于购销后一种药品。因此，目前医院及其医生严重偏好购销高价药的问题，加价率管制政策难辞其责。欲有效缓解药价虚高问题，必须取消这一政策。

必须指出，取消加价率管制核心是“取消管制”而不是“取消加价率”。取消加价率即实施零差价政策于事无补，它除了把医院本来能够合法透明赚取的加价变成暗箱操作的折扣（业内称为“返点”）和回扣以外，不能改变医院及其医生偏好购销高价药的现象，无助于降低虚高要价。试想，5元批发价的药品就是药厂愿意给医院折扣和回扣，又能给多少？100元批发价的药品呢？结果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加价率管制，5元批发价的药品医院零售价定到30元，100元批发价的药品医院卖到115元，医院愿意购销哪种药品？如果以患者最高支付能力为定价极限，两种药品医院都能够卖到115元，医院愿意购销哪种药品？结果同样显而易见。

是的，不消除医院在药品零售环节的垄断地位，我们其实无法有效降低药价，这也是笔者把消除医院垄断地位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的原因。但至少没有了加价率管制政策，医院也就没有了偏好购销高价药的毛病，国内那些优秀的民族制药企业至少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至少对推动民族制药企业发展有利。

有关部门如果担心取消加价率管制药价会失控，可以继续维持最高零售价管制。和加价率管制措施相比，最高零售价管制容易实施的多，监督医院是否遵守加价率管制，需要准确地了解医院的采购价和零售价，而监督其是否遵守最高零售价管制，只需要准确了解零售价就可以。

三、药品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该制度形成于2000年，当时为控制虚高药价，解决药品采购中泛滥的折扣回扣之风，相关政府部门在全国公立医院推行了药品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至今该制度已经实施了十一年。事实表明，该制度并没有实现政策意图，药价虚高问题没有得到缓解，折扣（返点）和回扣问题也没有得到遏制。商业贿赂的问题甚至进一步蔓延到招投标环节。早在2004年，13家医药行业协会曾集体上书国务院，指出了这一制度的严重弊端，请求终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这一意见没有被接受，药品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依然被坚持下来。问题是，到今年为止，这一制度已经在全国推行了十一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年实践的结果足以证明这是不是一个好制度了。我们今天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十一年来药价虚高问题解决了吗？返点、回扣等商业贿赂之风遏制住了吗？湘雅二院芦笋片加价高达13倍的现象仅仅是一个极个别的个案吗？仅仅是湖南的药品招投标工作出现了失误吗？仅仅只是湘雅二院管理不善、医德缺失吗？哪个省份的招标办、哪家三甲医院敢站出来毫不迟疑地对这些问题回答“是”？

新医改方案已经推行了一年多，现在看来，推行最顺利的就是这个药品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符合广大患者的利益，而是它符合了各省市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们执行起来既积极又迅速：首先，这个制度使得各省市政府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对本地医药工商企业进行地方保护的行政工具。在今年的省级集中招标采购中，有不少省份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设置各种不平等条件歧视外地医药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市场化水平颇高的省份，由此再次说明，要想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千万不能让地方政府拥有实施地方保护的政策工具。其次，这个制度使得地方政府获得了扩大政府规模，增加人员编制，扩大行政权力的合法手段。再次，我们也无须回避，这个制度也使得相关地方政府部门获得了很大的寻租权力。指出这些问题，我们并非要批评地方政府，他们不是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他们仅仅是执行者。我们也不是要对某个具体的部门问责，改革的目的是改掉坏制度，建立好制度。我们需要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是，在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过程中，如何深入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精神，大力提高我们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十一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药品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无助于控制虚高药价，无助于消除药品购销领域的不正之风。我们不需要这个制度。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仅仅完成以上改革还远远不行。以上措施尤其是打破公立医院垄断这一条尽管能够迫使医院降低药价，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医院的资金补偿问题，药价下降带来的卖药收益下降会使得医院难以为继 ，而大量的医务人员也会因为收入下降而离开医疗行业，这显然损害了患者的利益。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由于医疗服务价格严重低估，绝大多数医院经费来源严重依赖于卖药收益。在三级医院，药品收益平均能够占到医院资金来源的50%，而在二级医院，这一比例超过60%，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这一比例则高达70%以上，药品收益如果大幅度下降，必须有其他收入来源弥补由此造成的资金缺口。通过增加财政补贴来弥补这一缺口根本行不通，以湖南为例，湘雅二院是该省规模最大的医院，该院2009年的卖药总收入约在10亿元左右，卖药毛利大约在4亿元左右。截止2008年底，湖南全省有医院767家，其中三级医院42家，二级医院295家。粗略估计，这些医院一年的卖药收益不会低于100亿元，即使财政承担一半，每年需要增加财政支出50多亿，湖南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财力。这还没有考虑湖南的2400来家乡镇卫生院。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是另一条增加医院收入的途径，也是新医改方案提出的改革目标之一。但是在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降低药品价格方面，我们目前陷入了一个死结从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有提高之前，我们无法有效地降低医院的药品价格，否则医院将无法生存；但是在医院的药品价格没有切实下降之前，我们不能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否则患者将难以负担。如果把思维局限于调整医药价格，改革将无法起步。全民医保的建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避开这一死结的途径，那就是建立科学的医保付费机制。在全民医保条件下，相当比例的看病费用由医保机构来支付，为避免医患双方的过度医疗倾向，应该尽可能避免按照服务项目（和药品）进行支付的付费方式，而采取其他一系列更为科学的付费模式。在这个方面，国际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国内部分地区的试点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城乡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医保门诊付费可以尝试采取按人头付费的制度。住院付费可以采取总额预付或者按病种付费的制度。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略的例子说明上述制度的好处。目前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看一次感冒大约要花费三四百元钱，其中医疗服务费用就是个5元钱的挂号费，三四百元中绝大多数是药费。销售这些药品，医院及医生的净收益大约在150元左右。我们知道，大多数感冒患者并不需要吃药，多休息、多喝水也就可以了，之所以开出这三四百元的药品医院及医生就是为了赚取这150元的收入。如果医保对感冒门诊的支付方式不是现有的按服务项目和药品的付费模式，而是采用费用包干制度，比如患者到医院看一次感冒就支付医院200元费用，不管医院用的是什么医生、做了什么检查、给了患者什么药。和目前实际采用的按照服务项目和药品的付费方式相比，这种费用包干模式使得患者的看病费用降低了一二百元，却同时又增加了医院的净收入，因为在这种付费方式下，医院没有必要再卖给患者那些事实上并不需要的药品，就是建议患者多休息、多喝水就是了。200元钱几乎全部成为医院的净收益。在这种付费方式下，医院不会再偏好高价药，当然也不会再开大处方，即使患者真的需要用药，医院也尽可能使用价格低廉、疗效可靠的药品。如此，药价虚高问题、过度用药问题都迎刃而解。具体的付费方式当然需要比这个方案更为精致和复杂，但是这个高度简略化的例证包含了门诊按人头付费、大病按病种付费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

医改不怕慢，但是方向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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